
关于吉林省省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管理办法(送审稿）起草情况的说明

一、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原吉林省农业委员会、省财政厅联合制定的《吉林省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管理办法》（吉农农字〔2009〕360号）（以下简称《原办法》），于2009年7月16日发布施行，是农作物种子储备管理的重要政策依据和制度规范，为确保安全供种，增强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保障灾后迅速恢复生产，维护我省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及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颁布实施，《原办法》的部分条款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为落实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部署及《关于落实国家种业振兴行动的实施意见》要求，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结合我省省情、农情和种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国家救灾备荒种子储备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农财发［2015］71号）等文件有关规定，在《原办法》基础上，修订完善了《吉林省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送审稿）》）。《管理办法(送审稿）》在充分吸纳鸿翔种业、吉农高新等“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及相关市县种子生产企业建议的基础上，公开征求了各市（县）农业农村局、省直科研院校、有关种子生产企业等公众意见；在吸纳了公众意见后，又征求了省财政厅意见并达成一致，形成了现在的《管理办法（送审稿）》。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调整作物种类。针对近年来全省农业气象灾害特点，虽然区域性农业生产灾害每年都有发生，但以旱灾、冰雹灾和洪灾最严重、最频繁。每年4-5月是春季生产前期，这个时期无论是旱灾或者是冰雹灾害，救灾改种或补种的作物应以生育期较短的杂交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品种为主；6-8月是夏季生产中期，这个时期主要是洪涝灾害，救灾改种或补种的作物应以生育期较短的大豆、杂粮杂豆等粮经作物品种为主。因此，此次修订重点调整了储备作物种类，增加了大豆和杂粮杂豆等短生育期、适宜水改旱的作物种类。
（二）调整采购储备模式。由过去政府补助资金委托承储企业储备的方式调整为专项资金政府直接采购种子储备机制。即杂交玉米、水稻、大豆种子通过招标采购，将补助资金直接拨付至各承储单位，补助资金实行包干使用。这既能达到常年储备的目的，同时也能兼顾让部分救灾资金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调整储备周期。考虑种子收获时期，对杂交玉米、水稻、大豆等储备周期的入库时间延后1个月，由原储备时间从当年10月1日至次年9月30日调整为当年11月1日至次年10月31日。
（四）调整资金使用及拨付方式。储备补助资金实行包干使用。为有效控制财政专项资金使用风险，确保省级救灾备荒资金的安全、合规使用，兼顾资金支出进度要求，修订中明确了资金拨付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五）调整了管理方式。要求承担救灾备荒种子企业的属地市（州）、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要协助省农业农村厅抓好承储企业种子质量、数量的监督管理。
修订后，《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基本内容仍为七章，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储备计划、第三章储备管理、第四章储备调用、第五章储备资金的设立与使用、第六章监督与管理、第七章附则。
三、涉及范围
《管理办法(送审稿）》主要涉及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种子管理总站及承担储备救灾备荒种子生产企业。
四、下步工作
现提请对《管理办法(送审稿）》进行初步审查和公平性审查。通过后，下步将按规定履行集体讨论、合法性审查等程序，通过后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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